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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2� � � �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2025-023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7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7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化街05639号，90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孙令波董事长

6．会议召开的合规性、合法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分 类 人 数 代表股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东参会情况 553 389,944,991 43.5648%

其中：中小股东参会情况 552 28,896,113 3.2283%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7 362,389,978 40.4863%

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546 27,555,013 3.078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87,848,490 1,691,801 404,7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4624% 0.4339% 0.1038%

表决结果 通 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87,815,790 1,692,501 436,7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4540% 0.4340% 0.1120%

表决结果 通 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87,781,889 1,721,802 441,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4453% 0.4415% 0.1132%

表决结果 通 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87,805,489 1,732,102 407,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4513% 0.4442% 0.1045%

表决结果 通 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权

表决情况（票） 387,570,190 2,180,001 194,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3910% 0.5591% 0.05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票） 26,521,312 2,180,001 194,8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1.7816% 7.5443% 0.6741%

表决结果 通过

6.�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87,754,789 1,773,302 416,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4383% 0.4548% 0.10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票） 26,705,911 1,773,302 416,9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2.4204% 6.1368% 1.4428%

表决结果 通过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388,262,790 1,229,801 452,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9.5686% 0.3154% 0.1160%

表决结果 通过

8.�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分 类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表决情况（票） 26,730,912 1,711,301 453,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2.5069% 5.9223% 1.57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票） 26,730,912 1,711,301 453,9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92.5069% 5.9223% 1.5708%

表决结果 通过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所持361,048,878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徐文科 姜慧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股票代码：000410� � � � � � � �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25-22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25年4月17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5人。 其中董事徐永明现场参会，董事张旭、独立董事哈刚、

独立董事王英明、独立董事袁知柱视频参会。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徐永明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盖立亚女士、刘洪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十届董

事会任期相同。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附件1

高管候选人员盖立亚简历

盖立亚女士：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T5产品线制造经理，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优装备事业部党委书记、

总经理，拟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盖立亚女士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2

高管候选人员刘洪强简历

刘洪强先生：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工程博士在读，正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副院长，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副院长（院中层正职级）、纪委书记，通

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党委书记、 院长， 拟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刘洪强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000410� � � � � � � �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25-23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25年4月17日收到副总经理于春明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于春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春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于春明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于春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实现

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1168� �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5-025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披露了《西部矿业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详见临时公告2025-013号），公司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矿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青海西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矿资产” ）计划自

2025年4月7日起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总股本的

0.15%-0.222%的股份，即3,574,500股-5,290,023股。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根据控股股东西矿集团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的通知，截至4月17日，本次增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西矿资产累计增持6,458,044股 （含首次增持1,167,94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1%，增持金额合计为9,674.70万元，全部为自有资金。

●增持计划实施前，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持有公司股份731,952,12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0.7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持有公司股份737,120,04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93%。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

2.�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持有公司

股份731,952,1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2%。

3.�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增持情况：2024年10月26日，公司披露《西部矿业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详见临时公告2024-049号），西矿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24年10月28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总股本的1%-1.729%， 即23,830,000股

-41,202,070股。 2025年3月6日，公司披露《西部矿业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的公告》（详见临时公告2025-011号），西矿集团之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累计增持41,202,03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729%，增持金额合计为67,933.91万元。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切身权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控股股东西矿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25年4月7日起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总股本的0.15%-0.222%，即3,574,500股-5,290,023股。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4月17日，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西矿资产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

458,044股（含首次增持1,167,9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1%，增持金额合计为9,674.70万元，全部

为自有资金。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持有公司股份737,120,04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0.93%。

四、律师核查意见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西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西矿资产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次增持属于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

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上网公告附件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关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青海西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

持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010� � � � � � �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5日披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披露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和《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临海市洛升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临海洛升” ）出具的《关于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因司法裁定，临海洛升已通过证券非交

易过户的方式将68,627,7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64%）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相关手续已于2025年4月16日办理完毕，并已取得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临海洛升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股份性质

1 高献国

临海市洛升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471,938 2.12

无限售流通股

2 周三昌 8,390,880 1.42

3 高峰 7,704,602 1.31

4 张继跃 15,253,652 2.59

5 高强 3,852,305 0.65

6 高远夏 3,623,544 0.61

7 王克柏 3,623,544 0.61

8 郑国富 3,623,544 0.61

9 朱立地 3,623,544 0.61

10 吴冬娥 3,623,544 0.61

11 余乾虎 1,830,078 0.31

12 郑永祥 1,006,545 0.17

合计 68,627,720 11.64

注：本公告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二、非交易过户前后临海洛升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变化

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临海洛升重新成为公司5%以上股东，且高献国先生为临海洛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万盛股份董事长，临海

洛升为高献国控制的企业，高远夏为高献国、高峰、高强、高敏之父，郑国富为高献国妻子之胞兄。 故本次重新认定临海洛升与高献国、高

峰、高远夏、高强、高敏、郑国富为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非交易过户前后，临海洛升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临海洛升 - 0 68,627,720 11.64%

高献国 40,179,334 6.81% 27,707,396 4.70%

高峰 17,993,164 3.05% 10,288,562 1.75%

高强 5,957,832 1.01% 2,105,527 0.36%

高敏 4,000,025 0.68% 4,000,025 0.68%

高远夏 5,263,048 0.89% 1,639,504 0.28%

郑国富 7,772,066 1.32% 4,148,522 0.70%

合计 81,165,469 13.77% 118,517,256 20.10%

本次非交易过户前，临海洛升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非交易过户后，临海洛升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非交易过户前后，万盛股份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仍为复星高科（持有万盛股份29.56%股份），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郭广

昌。

三、其他重要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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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

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上午10:00-11: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召开了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

者进行网络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和

说明。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9）。

2025年4月17日公司总经理张永军先生、独立董事陈弘基先生、董事会秘书郭晶女士、

财务负责人孙红梅女士等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针对公司2024年度业绩经营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公司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现将本次说明会提出的

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投资者提问：（1）贵公司业绩现处于亏损状态，基本上是成本大于收入，请问贵公司

在2025年度的扭亏为盈的措施具体有哪些？ 能否得到落实？ （2）贵公司如何对接黑岛项

目，并能否得到落实，能够给公司带来多少盈利？ （3）贵公司管理层在2025年度扭亏为盈

的决心有多强？ 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公司近年来扣非净利润均发生大额亏损，是在煤炭

价格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形成。随着煤炭走低，逐渐恢复正常波动区间，公司盈利能力将得

到增强，在2024年公司盈利能力已经呈现出上升趋势。

2025年,� 公司将继续秉持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做好各项经营管理规划的具体实

施，积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改善公司经营情况、实现公司持续发展。 公司已采取或拟采

取的应对措施如下：一是在生产管理方面，继续优化热源及管网运行方式，促进产供销对接

互动取得新突破，推动主城区运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加强原材料采购管

理，积极争取长协煤比重，提高原材料供应对生产成本优化、质量把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探索市场化手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2）根据庄河市政府供热规划总体安排，公司下属子公司-庄河环海热电有限公司黑

岛电厂热源接入暨相关配套管网及供热站改造工程已启动，计划2025年下半年完工。 改造

完成后，公司将关停既有燃煤供热锅炉，采取热电联产热源供热，由热力生产型企业转为供

热服务型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将大幅下降，热源保障性高且价格稳定，盈利情况显著提升；

同时将消除相关污染物排放，有效改善城市环境。

（3）当前煤炭市场趋稳，为公司降本增效、改善业绩创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公司将积极

探索依托大连市国资平台整合优势资源，推动提升未来发展空间。 未来若有相应计划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投资者提问：总经理，您好！贵公司一直表示：“将积极探索依托大连市国资平台整合

优势资源，推动提升未来发展空间。未来若有相应计划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实施，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问公司进展如何？ 今年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者规划？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截至目前没有相关进展和具体计划。 感谢您的关

注。

3.投资者提问：总经理，您好！ 公司在前段时间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洁净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产业集团“一企一策”改革发展实施方案已获大连市委、市政府批准，并在新能源

领域展开部署，不排除未来将符合条件的资产项目植入上市公司的可能。 请问目前进展如

何？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截至目前没有相关进展和具体计划，未来若有相应

计划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感谢您的关注。

4.投资者提问：总经理，您好！ 市场传闻，大连融科储能可能会上市，请问大连融科储能

与贵公司是否有业务往来，今后有无进一步合作可能或者资产整合上市可能？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大连

洁净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恒流储能电站有限公司的股东。融科储能与本公司

无业务往来。 感谢您的关注。

5.投资者提问：高管您好。 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 谢谢。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4年度实现合并利润总额-1.46亿元，同比减少

225.43%；合并净利润-1.46亿元，同比减少238.24%。主要原因是：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公

司上年同期确认东海电厂资产拆迁处置净收益3.45亿元，是本期利润同比大幅减少的主要

原因。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1.48亿元，同比减亏0.89亿元。 感谢您的关注。

6.投资者提问：目前大连热电的股价下跌如此之大，公司就没有企稳的手段和对策吗？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主营业务为热电联产，主要产品是电力、热力。公司

将努力提升经营质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通过合规的资本运作增强公司市场表现和股

东价值，未来若有相应计划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感谢您的关注。

7.投资者提问：高管您好，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谢谢。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近年来扣非净利润均发生大额亏损，是在煤炭价格

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形成。随着煤炭走低，逐渐恢复正常波动区间，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明

显增强。 公司将继续贯彻年初制定的经营管理规划改善公司经营情况、降低生产成本。 同

时，将探索市场化手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感谢您的关注。

8.投资者提问：高管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期行业整体和行业内其他主要企业的

业绩表现？ 谢谢。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所处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公共事业行业。 热电联产

在节能减排、经济效益、能源安全、电网稳定性、环境效益、政策支持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是推动可持续能源发展的重要技术。 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热电联产属于鼓励和支持的类别，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业务

以民生供暖为主，是大连地区集中供热主要企业，供热市场集中于主城区。随着国家清洁供

暖工作的开展和“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的提出，优化供热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供

热比例，着力提高能源利用率，深化供热体制改革，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供热体系将

是未来城市供热发展趋势。 感谢您的关注。

9.投资者提问：高管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谢谢。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热电联产是城市清洁供热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区域供热

方面比分散燃煤锅炉具有显著的节能、环保优势。随着国家新能源政策持续利好，落后低效

煤电产能加速淘汰，清洁供暖推进力度将进一步增强，相关产业将进入加速增长期。感谢您

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非常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并对广大

投资者的理解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8日

特别提示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天有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主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4〕

1900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天有为” ， 扩位简称为

“天有为” ，股票代码为“603202”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

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

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3.50 元 / 股，发行

数量为 4,0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800.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数量的 2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73.7962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6.84%，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26.2038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2,046.2038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61.52%；网上发行数量为 1,280.00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8.48%。 最

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共 3,326.2038万股。

根据《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黑龙江

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约为 6,760.54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4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

330.5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15.7038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1.52%，其

中网下无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643.8652 万股，

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71.8386 万股；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2,610.50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8.4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 0.03016703%。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5 年 4 月

1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

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

要包括：

（1）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 2025 年 4 月 9 日（T-3 日），本次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均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

商）已在 2025年 4月 18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

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

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

企业

1,069,518 2.67% 99,999,933.00 12

2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1,069,518 2.67% 99,999,933.00 12

3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1,069,518 2.67% 99,999,933.00 12

4 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69,518 2.67% 99,999,933.00 12

5 赛格威科技有限公司 855,614 2.14% 79,999,909.00 12

6

宁波通商惠工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55,614 2.14% 79,999,909.00 12

7 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213,903 0.53% 19,999,930.50 12

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委托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全

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

合）

具有长期

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

业、国家

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

业

534,759 1.34% 49,999,966.50 12

合计 6,737,962 16.84% 629,999,447.0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5,720,170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404,835,895.0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84,830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5,981,605.0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157,038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69,183,053.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00元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718,386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4%，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2.16%。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84,830

股，包销金额为 35,981,605.00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1.16%，包销股份

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0.96%。

2025年 4月 18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

销资金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21,305.82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用：保荐费 300 万元，承销费用 17,278

万元，保荐承销费分阶段收取，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

水平及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

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2、审计和验资费用：2,179.25 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

实际工作量，以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

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3、律师费用：981.13 万元，基于在本次发行上市法律服

务过程中的实际工作量、工作时间、资源投入、相关法律事务

的复杂程度、中伦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因素，经双方友

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63.21 万元；

5、发行上市相关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104.23万元。

注：（1）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2）前次披露

的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为 16.04 万元，差异系

印花税 88.20 万元。 除上述调整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

整情况；（3） 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若存在微小差

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6051614、010-56051619

发行人：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18

日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